樹德科技大學學報發行辦法
96年3月21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
98年4月29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
99年3月17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

第1條   本辦法依據樹德科技大學教務處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。
第2條 樹德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，發表研究成果，促進專業知識交流，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學報（以下簡稱本學報）發行辦法。 
第3條 本學報由校長擔任發行人，副校長及各學院院長擔任編審委員，教務長擔任執行編輯，均為無給職。

第4條 本學報僅刊載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，且具有相當價值之學術研究性論文；翻譯文章、教學講義或其他非學術性作品，不予採用。 
第5條 本學報執行業務所需經費，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逐年編列預算支應。
第6條 投稿之論文依據所規定之格式撰寫，其格式另訂之。稿件需以中文或英文撰寫，文稿以貳萬字為限（含附件及插圖、表格）。

第7條 本學報目前依管理類、資訊類、設計類、社會科學類、教育類五大類出刊，以每學期出版一期，如該期之稿件不足時，得延於下一期合併刊行。

第8條 投稿作品需備三份書面稿及電子稿逕送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。
第9條 本學報論文審查由編審委員負責，審查採匿名方式，由編審委員推薦相關領域專家、學者二人擔任審查工作並酌致審查費(若無法推薦，則由教務長推薦)。

第10條 稿件審查結果分為四個等級，1)推薦刊登，2)修改後推薦刊登，3)修正後再審，4)不推薦，處理方式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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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三位評審之意見，如為「推薦刊登」或「修正後推薦」時，則採兩位正方評審意見，予以刊登；如第三位評審之意見為「修正後再審」或「不推薦」，則採兩位負方評審意見，予以退稿。 

二、審查結果為「寄回修改再行複審」時，將稿件及評審意見以匿名方式寄回修改(一次)，如評審意見仍為「修正後再審」或「不推薦」，予以退稿。

三、審查結果不論接受與否，業務單位應依程序知會作者，並以評審委員核定之日期為接受日期。

第11條 來稿如經採用，於刊印時之校樣一律由作者自行校對，出版後如有任何謬誤，由原作者負責。 
第12條 送印日期前未能編輯或校對完成者，其稿件得順延至下期刊載。
第13條 本學報刊登之著作，版權歸本校所有，文責由作者自負，非經本校同意，不得在其他刊物再行發表。 
第14條 本學報得視發展需要發行電子版。

第15條 來稿經審查通過採用刊登者，致送當期樹德科技大學學報一冊及抽印光碟一片，不另致稿酬。 
第16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